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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伸閱讀 

【法國教育資訊】青銀共居：巴黎租屋雙贏方案
 提供資料單位／駐法教育組編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料提供時間／2021 年 7 月 
 譯稿人／駐法教育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始資料來源／2021 年 7 月 21 日«費加洛學生報»

「真是一個可愛的老奶奶，」19 歲的歐
涵（Orane）這樣評價 87 歲的夏琳（Charline）。
自從先生過世後，夏琳就一直獨居在巴黎 13
區，不過現在她跟歐涵一起住。歐涵每個月
支付 150 歐元，並且幫夏琳去麵包店或郵局
跑腿。於 2004 年成立的第一個青銀共居組織
Pari Solidaire（意為「大膽團結」）推動了歐
涵和夏琳的故事。2003年 8月歐洲發生熱浪，
法國約有 15,000人死亡，當中多半是老年人，
促成了 Pari Solidaire 的創設。於該組織負責
共居事務的埃蓮娜‧克拉維（Hélène Clavel）表
示：「殺死這些老人的不是熱浪，而是孤單與
寂寞。由於觀察到這個令人悲傷的現象，因
此成立了本協會。」 

自 2018 年起，法國制訂了青銀共居的租
屋合約範例，適用於 30歲以下的年輕人與 60
歲以上老年人，首要目的在於加強社會內部
的連結。根據市政府的資料，約有 17.4 萬以
上逾 60 歲的巴黎人處於獨居狀態。法蘭西島
大區（Île-de-France，包括小巴黎及巴黎郊區）
的學生也為數眾多，達到 63.5 萬，佔該地區
人口 5%。Pari solidaire 正是希望在這兩個族
群之間拉近距離。青銀共居網路 Cohabilis 每
年促成 1,600 份共居合約，屬於該網路的 Pari 
solidaire 協會在法蘭西島大區每年推動了大
約 90 對青銀共居組合。 

Pari solidaire 的宗旨在於「拉近年輕人與
長者之間的距離，並且在不同世代間建立起
友好與團結的聯繫。」想要參加的年輕人有
兩種選擇：友好方案與團結方案（免房租）。
在友好方案中，每個月房租包含雜費上限為
350 歐元，外加介於 150 歐元至 250 歐元間
的年費。這個方案對年輕人沒有任何要求，

但建議房客若不在家，應通知主人。參加團
結方案的年輕人則無需支付房租，僅需繳交
年費，按遷入日期比例計算。作為交換，房客
要在晚間 7、8 點之間回家，陪老人度過一段
時光。此外，週一至週五間，學生有兩個晚上
的自由時間，隔週週末也可自由安排。協會
強調，學生的存在是為了讓老人感到安心，
不是為了守夜。  

Ensemble 2 générations 協會（意為「兩
代共居」）推出三種方案，每年促成 600 對
青銀共居組合。第一種方案免費為學生提供
住宿，但學生在晚間和夜間都固定必須在家。
第二種方案的房租低廉，學生一個月僅需支
付 150 歐元；這正是主修全球設計的歐涵選
擇的方案。由三月起開始住在夏琳家的她表
示：「在財務考量方面，這相當優惠，又能讓
我們彼此陪伴。」第三種方案，讓學生提供被
動式的服務，僅在老人有需要時幫忙：透過
此種方案，巴黎房租最高達 450 歐元，郊區
則以 350 歐元為最。參與的學生當中有 50%
是獎助學金得主。 

除了前面提到的兩個協會之外，巴黎及
巴黎郊區也有其他組織推動青銀共居，比如
Xenia 和 Colette。不過，這兩個協會卻沒有制
訂租金上限。在 Colette 提供的方案中，每個
月最低租金甚至是 500 歐元。Xenia 平台的青
銀共居方案雖然平均房租為 350 歐元，但在
巴黎仍可高達 1,000 歐元。另外，對於想陪伴
老人但不想合住的年輕人，Paris en com-
pagnie（意為「在巴黎的陪伴」）協會讓志願
者可以陪長者購物、看病或散步。該協會希
望透過這種方式鼓勵老年人多出門走動，讓
他們不再感到孤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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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ISCOPE 

 
《巴黎視野》徵稿啟事 

中法文化教育基金會會刊《巴黎視野》（以下簡稱本刊）刊登有關歐洲各國之教育、文化、藝術、

政經、觀光、社會現況等主題之研究、社論、報告、札記等文章。本刊目前為每季出刊乙次，詳細

出刊日依每期狀況略有調整。 

一、來稿格式 

來稿須符合本刊撰稿格式，如下： 

語言：以中文為限，法文投稿者需附上中文翻譯。 

字數：約 3000~6000 字。 

附圖：稿件內之圖片請再另存檔案與稿件一併傳送，以確保印刷品質，並請留意圖片版權是否

無疑慮。 

作者簡介：文末請附上作者簡介，如「本文作者為○○大學○○系教授」或「本文作者畢業於

○○學校○○科系，現任職於○○」等。 

二、審稿規則 

本刊所有來稿於刊載前一律須通過編輯委員審核，審核標準為稿件性質是否符合本刊定位、稿

件撰寫之格式是否符合本刊要求，經編輯委員會決審通過後刊載之。 

三、著作財產權及其他同意事項 

1.投稿者（含所有列名作者）投稿一經本刊同意刊載後，該作者即同意授權由本刊進行紙本印

製、數位化等作業，並公開稿件於本刊網站，透過網際網路等公開傳輸方式，提供使用者檢索、瀏

覽、下載、傳輸、列印。但投稿者（含所有列名作者）得經本刊同意後，將所投稿件納入本人自行

出版品。 

2.投稿者（含所有列名作者）應保證所投稿件為作者本人原始著作，且未於研討會發表、他處出

版或即將出版而保有稿件之完整著作財產權，若稿件曾在其他刊物及研討會、演講場合、學校報告

等發表者，應事先告知本刊。 

3.投稿者（含所有列名作者）應保證所投之稿件內確無剽竊、捏造數據、對數據做選擇性報導、

摻雜他人數據，或使用不可信資料等違反學術著作倫理之情形。 

4.所投稿文章若涉及智慧財產權部份（如：圖片、長篇引文或翻譯文字，請先取得原作者或出版

者之書面同意。 

四、投稿方式 

來稿請透過電子郵件傳送，郵件內文請書明作者真實姓名、電子信箱、聯絡電話、地址，並將

稿件之 word 檔以附加檔案方式傳送至本刊電子信箱：sfpec.moc@gmail.com。 

五、稿酬 

本刊不以營利為目的，每期發行紙本 200 份與電子報方式贈閱國內外相關人士、國內圖書館、

政府機關、大學院校相關系所參考，讀者群廣泛，每篇稿件備薄酬 1000 元，於出版後隨同會刊紙本

寄送稿費憑證，請作者簽名後回擲（共同作者請推派一人代表簽領），本刊將於收到稿費憑證後盡速

以匯款方式寄出稿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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